黑龙江垦区2009年度综合科技统计年报

和第二次R&D资源清查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国防科工局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的通知》（国统字[20095757号]）和省科技厅、省统计局等统一部署，为做好垦区科技系统的第二次R&D资源清查以及2009年度综合科技统计年报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调查项目及调查表的种类
（一）科技系统第二次R＆D资源清查
1.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调查表
2.科学技术信息和文献机构调查表
3. 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调查表
（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调查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调查表
  （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
1.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表（973计划）
2.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表（863计划）
3.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4.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表（火炬计划）

5.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表（星火计划）
（四）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表
（五）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调查

    二、统计调查范围
（一）科技系统第二次R＆D资源清查
1.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 调查表统计范围：具有法人地位的国有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和转制研究与开发机构。
2.科学技术信息和文献机构调查表统计范围：具有法人地位的国有独立科技信息和文献机构。
3.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调查表统计范围：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企事业单位。
（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年报表的统计范围：各单位支出的科技经费。
（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表调查范围：经科技部历年批准、2009年内实施的973计划项目、863计划项目、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火炬计划国家级项目、星火计划国家级项目。根据科技部各计划主管部门提供的项目清单，由项目的第一承担单位填报。

（四）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表调查范围：经科技部批准、验收不满3年的973计划项目、863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三、调查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1、组织与分工

按照科技部统一设计和制发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年报、科技统计年报、各类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表、科技统计工作文件，统一分类标准和数据审核要求，由总局科技局统一组织。科技统计年报和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等调查的实施以项目主持单位为主进行。各单位要按照统一要求，做好本单位的统计布置、培训、数据采集、审核，以及调查结果的汇总和上报等各项工作。

2、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质量直接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可用程度，各级科技统计人员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对调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或向上一级反映求得解决，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

四、数据采集流程及数据报送
（一）实施科技系统第二次全省R＆D资源清查、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调查、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和跟踪调查，要在2010年2月底之前完成。
（二）报送时间：

2010年2月25日前将有关材料及数据报送总局科技局816室，联系人：赵英杰，联系电话：55198293；邮箱：kjjzhao@yahoo.com.cn。

（三）报送材料
1. 科技系统第二次R＆D资源清查；
研究机构年报表一式三份；各单位上报电子数据一套；

未报单位清单（包括单位名称、类型、未报原因说明）；
增报单位清单（包括单位名称、类型）；
计算机检查结果及说明；要求上报的其它资料。
2.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和跟踪调查
调查表一式三份；电子数据一套；

未报项目清单（包括项目（课题）名称、项目代码、计划编号、第一承担单位名称、地址、未报原因说明）；
增报项目清单（包括项目（课题）名称、项目代码、计划编号、第一承担单位名称）；
计算机检查结果及说明；要求上报的其它资料。
3、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年报表：按各分局上报本单位科技拨款年报表三份。
4、高新技术产业调查

调查表一式三份；电子数据一套。

对于各类基层单位报表，应按有关的保密规定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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